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

桂教督委办〔2022〕28 号

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反馈城中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

自治区督导评估意见的函

柳州市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印发〈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办

法〉的通知》（教督〔2020〕1 号）和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

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学前教

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桂教督委办〔2020〕

96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，由你市提出申请，我办组织

督导评估组于 2021 年 12 月 26 日至 29 日，对柳州市城中区学前

教育普及普惠工作情况开展了督导评估。

督导评估前，我办组织专家严格审核了城中区的申报材料，

在自治区教育厅官网上向社会发布公告，并通过全国县域学前教

育普及普惠社会认可度调查平台对城中区开展了社会认可度调

查。督导评估期间，自治区督导评估组听取了城中区人民政府的

自评情况汇报，现场查阅了相关材料，随机抽查各类幼儿园 15

所，核对了有关数据，与部分老师、园长进行了访谈，随机采访

了部分幼儿家长。

自治区督导评估组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县域学前教育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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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普惠督导评估的规定，通过材料审核和实地核查的方式，对城

中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、政府保障情况、幼儿园保教质量保

障情况、社会认可度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督导评估。督导评估意见

如下：

一、指标达标情况与评估结论

城中区现有幼儿园 30 所，在园幼儿总数 9507 人，其中公办

幼儿园 10 所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15 所，普通民办园 5 所。

（一）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达标情况。

《实施办法》规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应达

到 85%，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应达到 80%，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

应达到 50%。

核查结果：城中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为 95.08%，普惠性幼

儿园覆盖率为 88.45%，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为 51.24 %，普

及普惠水平指标均达到评估标准。

（二）政府保障合格情况。

《实施办法》规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完善党建制度，制定

发展规划、完善公共服务网络、规范小区配套园管理，健全财政

投入制度、收费制度、教师工资保障制度、安全风险防控机制和

监管制度。广西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为：500

元/年/生（城市）、300 元/年/生（县镇）；广西多元普惠幼儿

园生均补助标准为 200 元/学年。

核查结果：城中区在党建、规划、收费、财政投入、教师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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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保障、小区配套园治理、风险防控和监管等方面的各项管理制

度基本完备。城中区制定并落实了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

拨款标准 533 元/年。政府保障情况基本达到评估标准。

（三）幼儿园保教质量保障合格情况。

《实施办法》规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幼儿园办园条件合格、

班额普遍达标、教师配足配齐、教师管理制度严格、落实科学保

教要求。2017 年后规划设计的幼儿园符合《幼儿园建设标准》

（其中室外游戏场地 4 ㎡/生、幼儿活动用房 8.17 ㎡/生、建筑

面积 10.44 ㎡/生）。县域内 85%以上的班额符合《幼儿园工作

规程》有关规定。专任教师与在园幼儿之比不低于 1:15。

核查结果：城中区幼儿园园舍条件、玩教具和幼儿图书配备

等办学条件基本达到评估标准，标准班额占比基本符合有关规

定，城中区专任教师与幼儿比为 1∶12.26，基本落实科学保教

要求，幼儿园保教质量保障情况基本达到评估标准。

（四）社会认可度合格情况。

《实施办法》规定，受检县区社会认可度达 85%以上为合格。

调查结果：通过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社会认可度调查平台

进行问卷调查，城中区的社会认可度达 87.76%，达到评估标准。

综合以上结果，城中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、政府保障情

况、保教质量保障情况以及社会认可度等 37 项三级指标，基本

达到自治区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合格标准。我办将按

程序报告自治区人民政府，并报请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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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认定。

二、主要做法与经验

城中区政府重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工作，贯彻中央和自治区

关于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的决策部署，在履行政府主体责任、

大力发展公办园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、提升保教质量等方面取得

明显成效。

（一）坚持“三优先”原则，重视公办幼儿园建设。

城中区坚持“教育项目优先安排、教育资金优先拨付、教育

需求优先满足”的“三优先”原则，保障城中区公办幼儿园基础

设施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。2019 年以来，区财政累计投入 2.06

亿元，新建幼儿园 3 所、改建幼儿园 4 所，增加学位 3000 余个，

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率为 51.24 %。辖区公办幼儿园建筑面积、

生均占地面积、活动场地和配套设施进一步提升，公办幼儿园大

班额现象得到缓解。

（二）开展治理行动，逐步扩大普惠性资源。

一是制定《柳州市城中区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方

案》， 23 所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任务全部完成，确保小区配套

幼儿园在住宅总规模完成 50%之前同步建设、同步验收、同步交

付使用。二是落实柳州市幼儿园收费标准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

最高收费标准不超过公办幼儿园的 1.8 倍，辖区幼儿园无不合理

收费现象。三是开展无证园治理。完成辖区无证幼儿园治理 19

所。四是完成“4 个 100%”的目标任务。所有幼儿园专职保安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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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备、校园封闭化管理、一键式紧急报警、视频监控系统达标、

护学岗设置率均达 100%。2021 年城中区投入 50 余万元为辖区公

办幼儿园大门安装防冲撞桩，全年均未发生较大社会影响的安全

责任事故。

（三）以集团化办园为抓手，努力提升幼儿园保教质量。

一是实施集团化办园。组建以区属三大学前教育集团为龙

头，与若干所多元普惠民办幼儿园结对，构建 3 个混合体制学前

教育集团。二是学前教师队伍建设有新举措。在学前教育领域设

立 48 个专业技术一次性特设岗位解决教师职级晋升通道不畅的

问题。建设青年教师公寓，为外地单身教师提供免费住宿。出台

《柳州市城中区享受特殊津贴名师评选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，为

15 名城中区学前教育人才提供每年 2 万元特殊津贴和 5 万元工

作经费。三是打造体育发展特色品牌。开展“一球一操一绳”为

主线的校园体育活动，辖区 2 所幼儿园被授予“全国足球特色幼

儿园”称号，1 所幼儿园被评为“全国啦啦操一星级俱乐部”。

2021 年，城中区被自治区教育厅确立为“自治区幼小科学衔接

实验区”。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部分幼儿园园舍条件未达标。经实地核查，诗雨幼儿

园活动用房生均建筑面积为 2.5 平方米；新希望幼儿园活动用房

生均建筑面积为 3.97 平方米，不符合国家《幼儿园建设标准》

（建标 175—2016）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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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部分幼儿园存在大班额现象。城中区 27 所幼儿园中，

共有小班 100 个，其中大班额 52 个。潭中幼儿园小班平均班额

38 人，中班平均班额 40 人，大班平均班额 39 人，不符合《幼

儿园工作规程》（教育部令 2016 年 39 号）相关规定。

（三）存在幼儿园在岗教师未取得教师资格证现象。据核查，

紫荆花幼儿园专任教师 21 人（含 4 名顶岗实习生），未取得教

师资格证 5 人，不符合《教师资格条例》第二条和《中共中央 国

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》相关规定。

（四）部分民办园未依法依规足额足项为教职工缴纳“五险

一金”。城中区受检民办园大部分为教职工缴纳“五险”，但未

缴纳公积金。如静兰独秀苑幼儿园有 47 名教职工，47 人均缴纳

“五险”，17 人未缴纳公积金，违反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三

十一条、《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六条和《中共中央

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》相关规定。

（五）部分民办幼儿园存在安全隐患。经实地核查，京师双

语幼儿园幼儿户外活动场地上面就是高层住宅，存在高空坠物等

安全隐患；新希望幼儿园种植园与沙池边搭建有放置杂物的大

棚，幼儿可以随意进出，沙池旁随意摆放着废弃不用的铁质厨具；

潭中幼儿园班级通向盥洗室的通道作为放置幼儿床铺的区域，仅

保留一条小通道供幼儿出入，不利于幼儿疏散，不符合教育部等

十部委联合制定的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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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个别幼儿园有“小学化”倾向。实地核查中，查阅彩

虹国际幼儿园的“周计划安排表”，有教授幼儿 20 以内的加减

算法的安排，不符合《幼儿园工作规程》和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

要》相关规定。

四、督导意见和建议

建议城中区人民政府全面贯彻落实中央、自治区关于学前教

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决策部署，以及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

《“十四五”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》等文件，提高政治站

位，持续加大工作力度，巩固和提高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。针

对本次督导评估发现的问题，对照标准，制定整改方案，抓好整

改落实。

（一）持续改善办园条件。要统筹协调相关部门，重视民办

幼儿园的发展，针对条件薄弱民办普惠幼儿园，制定专项方案，

在幼儿园建设、经费上予以倾斜，大力改善幼儿园人均集中绿地

面积、睡房面积、保健室面积和设施设备不足等办园条件。部分

未达国家标准的幼儿园要尽快把缺额补足、把短板补齐，已达标

的也要加大支持和保障力度。

（二）严格控制大班额。要制定和实施严格控制大班额的专

项工作方案。一方面加快推进公办幼儿园建设，增加学位容量。

另一方面实行均衡编班，优化人员配置，强化班额控制。通过挖

掘现有幼儿园资源进行扩班、调班、设置混龄班等多种措施，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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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化解和消除学前教育“大班额”现象。

（三）全面落实幼儿教师持证上岗制度。要严把幼儿教师入

口关，落实幼儿园教师资格准入制度，采取特殊政策，建立奖励

机制，开展专项培训，支持教师参加教师资格考试认定，全面落

实幼儿园教师持教师资格证上岗制度。

（四）落实教职工“五险一金”。要依法依规足额足项为公

办幼儿园教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；加强对民办园缴纳

“五险一金”的督查，确保民办幼儿园为教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和

住房公积金。

（五）提高民办幼儿园保教质量。做好民办幼儿园年检工作，

规范民办幼儿园办学行为。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和食堂管理，加

大对民办幼儿园园长及教师的培训力度。

（六）高度重视数据材料的收集整理。要对照评估标准，规

范档案材料的收集、整理，查缺补漏，统一数据，确保材料的真

实性和准确性。

请城中区结合本区域实际，深入分析存在问题原因，认真研

究可行性解决方案，及时部署整改工作，于 3 个月内将整改情况

在官方网站上公开，无异议后，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

会办公室。

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联系人及电话：容子

晴，0771—581531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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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柳州市城中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自治区督导评估相关

指标达标情况表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

2022 年 4 月 1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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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柳州市城中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

自治区督导评估相关指标合格情况表
序号 指标 国家标准 实际情况 合格情况

1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（%） ≧85% 95.08% 合格

2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（%） ≧80% 88.45% 合格

3 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（%） ≧50% 51.24% 合格

4 符合班额规定的占比（%） ≧85% 90% 合格

5 专任教师总数与在园幼儿总数之比 ≦1:15 1:12 合格

6 保教人员与幼儿比 ≦1:9 1:8 合格

7 全园教职工与幼儿 ≦1:7 1:6 合格

8 公办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（元/年） 落实自治区标准 533 元/年 合格

9 普惠性民办园生均财政补助标准（元/年） 落实自治区标准 200 元/年 合格

10

幼儿园室外游

戏场地生均面

积（平方米）

2017 年前规划设计的达

标率（%）
≧4 5.73 合格

2017 年后规划设计的达

标率（100%）

11

幼儿园幼儿活

动用房生均建

筑面积（平方

米）

2017 年前规划设计的达

标率（%）
≧8.17 8.67 合格

2017 年后规划设计的达

标率（100%）

12

幼儿园生均建

筑面积（平方

米）

2017 年前规划设计的达

标率（%）
≧10.44 11.24 合格

2017 年后规划设计的达

标率（100%）

13 社会认可度（%） ≧85% 87.76% 合格


